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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三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透過專業團隊入廠協助輔導，並提供經費補助企業推

動勞工身心健康措施；另亦提供過勞高風險勞工健康風險評估及過勞預防建議。勞工

可將該建議提供雇主參採，若雇主置之不理，致勞工過勞死者，除依該法處分外，有

應注意並能注意，而疏於注意之情事者，將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2.賡續實施高風險行業之勞動條件專案檢查：今（104）年將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等主

管機關進用 325 名勞動條件檢查人力，擴大勞動條件檢查，以督促過勞高風險事業單

位雇主落實法令規定。 

（七十一）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現行購屋實務中的「斡旋金」制度，

其規範不夠明確，容易衍生購屋糾紛，無法明確保障購屋者的

權益，相關單位應儘速研議訂定「斡旋金」契約規範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43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74） 

楊委員就現行購屋實務中的「斡旋金」制度，其規範不夠明確，容易衍生購屋糾紛，無法明

確保障購屋者的權益，相關單位應儘速研議訂定「斡旋金」契約規範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

查復如下： 

一、為防止房仲業者收取斡旋金所衍生之糾紛或造成顯失公平之情形，公平交易委員會訂有該會對

於不動產經紀業之規範說明，規定房仲業者向購屋人收取斡旋金之同時，應告知亦得選擇採

用本部版「要約書」，以及斡旋金契約與要約書之區別及其替代關係，否則將有違反公平交

易法規定之虞。本部並已公告「要約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中不得記載事項規定「

不得約定在契約成立前，受託人得向消費者收取斡旋金、訂金或其他任何名目之費用。」，

以供消費者選擇使用。 

二、又為導正不動產委託承購契約之內容，使其符合誠實信用及平等互惠原則，確保消費者權益，

前經本部研擬不動產委託承購契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規定房仲業者得

收取保證金（斡旋金）之額度及轉為給付賣方定金之時機等事項，於 100 年 3 月至 7 月間邀

集專家學者、相關機關（單位）及業者公會計召開 6 次會議，獲致共識，並於 100 年 8 月 15

日函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審查，俟該處審查完竣及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討論通過後，即

得由本部公告施行，以替代現行坊間使用之斡旋金契約。 

三、另上開草案尚未施行前，為使消費者在仲介交易過程中有更多選擇機會，房仲業者如提出斡旋

金要求，應同時告知消費者亦可選擇採用本部訂定之「要約書」。若未告知，得由公平交易

委員會依公平交易法等規定裁罰。 

（七十二）行政院函送徐委員志榮就完備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規定之相關配

套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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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0-310） 

徐委員就完備基因改造食品標示規定之相關配套措施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

下： 

一、衛福部自民國 103 年 11 月 1 日起增列 6 項基改食品原料專屬號列，並於本（104）年 2 月 26

日預告修正「包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食品添加物含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及「散裝食品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標示應遵行事項」等 3 草案（預

定自本年 6 月 1 日起實施），並給予意見評論期 30 天。 

二、衛福部食藥署蒐集並彙整各界意見後，分別於本年 4 月 14 日及 4 月 21 日召開專家會議，討論

高層次加工品之標示、標示字體大小、實施日期及可標示非基因改造產品之範圍等，並與產

官學民達成共識，放寬屬「直接使用」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且於終產品已不含轉殖基因片段

或蛋白質者，依下列方式擇一標示： 

(一)「基因改造」、「含基因改造」或「使用基因改造○○」。 

(二)「本產品為基因改造○○加工製成，但已不含基因改造成分」或「本產品加工原料中有

基因改造○○，但已不含有基因改造成分」。 

(三)「本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分，但為基因改造○○加工製成」或「本產品不含基因改造成

分，但加工原料中有基因改造○○」。 

三、為避免新制實施後廠商全面改標造成資源浪費，並考量部分廠商因應法規欲更改原料來源需較

長時間，有關實施期程方面，包裝食品及食品添加物將研議至本年 12 月 31 日實施。經濟部

亦已向相關食品公會及廠商宣導，籲其配合法規即早調整因應。 

四、另科技部為有效管理我國基因改造科技實驗研發階段之相關研究，已依據貴院第 8 屆第 6 會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4 次全體委員會臨時提案，同時廣納各方意見，刻正研擬「基

因改造科技管理條例」草案。主要內容係衡酌我國基因改造科技實驗管理之必要性及可行性

，同時參考先進國家相關管理法規草擬而成，針對基因改造實驗研發階段訂定相關規範，供

實驗研發人員遵循。至於基因改造研究之後續配套管理，有關農業用基因改造生物及其產品

，行政院農委會依相關法規管理，並以非食用農作物為優先;有關食用之基因改造生物及其產

品，則依衛福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相關法規管理，以期符合全民之健康與福祉及環境永續之

發展。 

（七十三）行政院函送鄭委員汝芬建議應全面檢視現行大陸及外籍配偶照

顧輔導措施及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應成立平行諮詢小組，讓非

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相關意見加入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3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0-317） 


